
郭艳敏 ：
本院受理原告王小香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
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逾期不到庭
参加诉讼， 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三河市人民法院

郭艳敏 ：
本院受理原告薛士连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
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逾期不到庭
参加诉讼， 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三河市人民法院

郭艳敏 ：
本院受理原告赵永芬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
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逾期不到庭
参加诉讼， 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三河市人民法院

姚冲霄 ：
申请再审人 (原审被

告 ) 姚六与你房屋侵权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 经本院
再审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
赵民再初字第 00005 号民
事判决书以及姚六对该判
决的上诉状。 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审判监督一庭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
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石
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县人民法院

王子刚 ：
本院受理的冯向广与

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三
河市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作出的 (2012)三民
初字第 1866 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
院于 2013 年 6 月 3 日立案
执行。 因你下落不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
三执字第 690 号执行通知
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判决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三河市人民法院

张宏亮不慎将警官证
丢失，警号为 045047，特此
声明。

李海龙不慎将警官证
丢失，警号为 071971，特此
声明。

王一不慎将警察证丢
失，警号为 002339，特此声
明。

宗建不慎将人民警察
证丢失，警号为 079277，特
此声明。

田旭不慎将工作证丢
失，警号为 041223，声明作
废。

霍涛不慎将工作证丢
失，警号为 041078，声明作
废。

郭玉靖不慎将警察证
丢失，警号为 053097，特此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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